附件2
滨州市自然科学调研课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 
   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，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前瞻性、针对性、储备性调查研究，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，为品质滨州建设贡献更大科技力量，经市科协党组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滨州市自然科学调研课题申报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课题申报
1.调研课题应紧密结合我市实际，聚焦科技领域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数据可靠、逻辑性强、有实践指导意义，避免通用性过强、泛泛而谈、建议空洞。
2.申报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较强调研实力，并能为相关工作提供必要条件。
3.课题负责人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、分析问题及提出针对性建议的综合能力，团队成员应具有相关研究领域的专业背景和研究基础。
4.课题申报一般实行计划管理，每年按照规定数量集中申报。高层次专家主持或参与、科协约稿、时效性极强的重大课题等可随时申报。
5.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，课题负责人须确保调研信息、数据等内容真实、准确。
6.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，每位课题负责人申报数量不超过2项，不允许多渠道重复申报。
7.课题申报工作以自然年度为周期，每年开展一次。
二、课题实施
1.市科协组织课题评审小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择优确定立项课题，并在市科协网站进行公示、公布。
2.课题申报人自主开展调研工作，鉴于时效性，调研成果完成后须第一时间报市科协，所有成果须在本年度10月10日前完成并提报。
3.课题成果最终以决策咨询建议的形式通过专家审核方可结题，由市科协颁发结题证书。未通过结题审核的，将不予办理结题。
4.课题研究要强化保密意识，成果上报、发布、宣传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。
5.调研课题形成的调研成果不得提交除滨州市科协以外的任何单位。课题成果由市科协协调使用，并允许通过《科技工作者建议》向市委、市政府报送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奖补资金
1.市科协组织省、市权威专家对课题成果进行评定，重点围绕成果服务品质滨州建设的指导性、可行性及前沿性等方面进行评定，优选20个左右成果，经市科协党组研究后，每项给予2000元课题奖补资金。
2.课题成果经《科技工作者建议》渠道上报，获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签批肯定并纳入市委、市政府重大决策的，市科协提报给予奖补。
3.课题奖补资金的拨付需提供正式发票。课题负责人是奖补资金的使用人和责任人，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。

